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摩尔多瓦共和国政府关于植物检疫合作协定 

发文单位：摩尔多瓦 

发布日期：2000-6-7 

执行日期：2000-7-7 

本协定自缔约双方中最后通知一方的书面照会经外交途径发出后三十日起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摩尔多瓦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认识到开展合作以防止检疫

性有害生物传播的重要性，根据促进并扩大植物检疫合作以及确保国家检疫措施相互协调的意愿，为

了在缔约两国进行贸易、开展经济合作时防止有害生物传入其国土并广播传播，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本协定中下列术语的定义为： 

（ａ）有害生物——指任何对植物或植物产品有害的植物、动物或病原体的种、株（品）系或生

物型。 

（ｂ）检疫性有害生物——指对受其威胁的地区具有潜在经济重要性、但尚未在该地区发生，或

虽已发生但分布不广并进行官方防治的有害生物。 

（ｃ）限定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虽为非检疫性有害生物，但其在用来种植的植物中的存在将

对这些植物的使用产生不可接受的经济影响，因此进口方给予限定的有害生物。 

（ｄ）限定物——任何能藏带和传播有害生物的需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仓储地、包装材料、

运输工具、集装箱、土壤或任何其它生物、物品或材料，特别是在涉及国际运输的情况下。 

（ｅ）检疫对象——其流传地区受到限制、可对植物或植物生产造成重大损失的害虫、未经试验

的植物病原体或杂草。 

（ｆ）食虫生物——以昆虫为食物的生物。 

（ｇ）外激素——昆虫产生的一种活性化学物质，在虫群中起着化学嗅觉交流的作用。 

（ｈ）生物制剂——由用于杀死害虫的休眠昆虫病原微生物构成的制剂。 

第二条 

本协定的执行机构分别是： 

中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负责进出境植物、植物产品检疫的相关工作。 



摩方： 

国家植物检疫局。 

第三条 

缔约双方承担义务，遵守根据缔约双方现行法律而获准的、有关检疫物从一国进出口和过境到另

一国的植物检疫规定。 

第四条 

缔约双方承担义务，按照进口国的检疫法规，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防止有害生物通过出口或过

境的限定物传入对方国土。 

每批限定物在进口到或经过缔约任何一方的国土时，要有出口国检疫部门签发的植物检疫证书，

证明该批货物不带有对方规定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和限定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植物检疫证书必须用英

文和本国官方语言写成。 

在获得限定物的过程中，缔约双方的主管机构有权针对这些物品的植物卫生状况补充制定新的标

准。如遇这种情况，可与缔约双方检疫专家合作，在出口国对出口检疫物实行初步管制。 

对限定物进行检疫的费用，由物品的所有者依照缔约双方国土上正在执行的费用标准承担。 

第五条 

缔约一方在出口限定物到另一方领土时，应使用以下包装材料，例如，不会传播检疫性有害生物

的刨花、锯末、纸张、塑料材料和其他材料。禁止使用草秆、叶子和其他植物材料作包装和铺垫材

料，运输工具、包装和铺垫材料要清洁或者经消毒处理。 

不得将土壤出口或随货物传带到对方。 

第六条 

为了保证植物检疫领域里的有效合作，缔约双方承担下列义务： 

（ａ）互相交换缔约双方国内确定植物检疫措施的规范性法律、条例和规定； 

（ｂ）互相通告缔约双方国土上病虫害发生和传播的情况，但任何一方不得将获得信息转告第三

方； 

（ｃ）互相交流病虫害防治和植物检疫方面的信息和科研成果； 

（ｄ）互相交换食虫生物、生物制剂、外激素和其他用于病虫害防治的材料； 

（ｅ）派出专家以便在产地对检疫物实施有选择的监管、在边境有效地解决检疫问题，以及考察

检疫领域的科研成果和经验； 

http://www.chinalawedu.com/fagui2006/index.shtm
http://www.chinalawedu.com/fagui2006/index.shtm


（ｆ）就检疫的做法、防止疫区范围的扩大及消除疫情、消毒和其他措施，互相提供技术和咨询

帮助； 

（ｇ）根据缔约对方的请求，在出现特殊情况时，派出检疫专家组以采取必要的行动。 

第七条 

缔约双方主管机构在进口国一方的边境查出受感染的限定物后，有权对限定物进行退回或除害处

理，费用由物品的所有者承担。无法退回或除害时，缔约双方在物品所有者同意后有权销毁这些物

品，而且每次均有义务向缔约另一方的主管机构通报。 

第八条 

必要时，缔约双方的主管机构将轮流在两国联合举行会议，以解决与本协定有关的实际问题。 

解释和执行本协定出现分歧时，经缔约双方同意，通过谈判和磋商解决。经缔约双方同意，可通

过议定书对本协定进行修改，议定书为本协定的构成部分。议定书依照第十条的规定生效。 

第九条 

本协定不影响涉及缔约双方的国际协定中写明的缔约双方应承担的义务。 

第十条 

考虑到本协定生效需完成缔约双方各自国内程序，本协定自缔约双方中最后通知一方的书面照会

经外交途径发出后三十日起生效。 

本协定有效期五年。如缔约任何一方在本协定期满前六个月未书面通知对方要求终止本协定，则

本协定将自动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 

本协定于二○○○年六月七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摩尔多瓦文和英文写成，三

种文本同等作准。 

当对本协定的解释和执行产生争议时，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摩尔多瓦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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